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的工作方案 

 
 

为了贯彻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配套指引（以下

简称“《内控规范》”），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的相关要求，

本司拟定了内控规范实施工作的相关方案并已经第八届董事局第3次

会议审议通过，工作方案具体如下： 

 

一、 本司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简称：世纪星源 

股票代码：000005 

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司资产规模：截止2009年12月31日，本司总资产 131,920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70,238万元。2009年度本司实现营业收入

4,31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892万元。 

主营业务:低碳住宅社区开发、酒店式公寓与综合物管服务、社

区环境与公用设施服务、商用房产资产管理、度假酒店与会所服务、

交通基建及大型停车场设施经营、低碳技术集成和环境营造工程

等。 

本司控股及参股公司：目前本司合并范围内的全资及控股子公

司9家。 

本司组织架构：本司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与监管部门规定，



 

通过持续规范和优化，形成了较完善的现代化公司治理结构。本司

股东大会、董事局、监事会及管理层按照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

独立运作，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之间相

互协调制衡的运行机制。董事局负责本司所有重大决策，下设战略、

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四个专业委员会，为董事局提供专业决策

支持。本司总部设董事局办公室、总裁办公室、财务管理中心、审

计管理中心、信息中心、采购中心等部门；各经营项目设项目业务

总监、项目财务总监。 

 

二、 组织保障  

根据深圳证监局《关于做好深圳辖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范试

点有关工作的通知》(深证局公司字[2011]31号),本司是深圳辖区83 

家实施内控规范试点的公司之一，应在 2012年6月底前按照《企业

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要求,完成与财

务报告相关的内控建设工作，在披露2012年半年报的同时披露内控

自我评价报告。 

为确保顺利开展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工作,本司第一时间召

开会议商讨并推进工作进展。目前已经成立了内部控制规范工作小

组,本司董事局主席和总裁分别担任工作小组组长和副组长,审计

管理中心作为内控规范的牵头部门，联合公司董事局办公室、总裁

办公室、财务管理中心等协同开展组织内控建设工作；由审计管理

中心牵头完成内控自我评价工作。同时，本司将聘请经验丰富的咨



 

询机构,协助本司梳理、构建及完善内部控制总体架构,帮助本司识

别内部控制存在的薄弱环节和主要风险,有针对性的设计控制的重

点流程和内容并协助本司开展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工作。 

内部控制规范工作小组负责制定内部控制规范工作实施方案及

相关配套政策，开展内控制度的研究、拟(修)订,协调内控规范工

作的实施,直接对董事局负责并接受董事局监督指导。内部控制规

范工作小组人员如下： 

 

 

内部控制规范工作小组职务 姓名 公司职务 

组长 丁芃 董事局主席 

副组长 郑列列 总裁 

 

 

 

组员 

雍正峰 财务总监 

吴祥中 财务副总监兼审计

管理中心负责人 

罗晓春 董事局秘书 

刘丽萍 总裁办主任 

李凯 财务管理中心负责

人 

朱萍 项目财务总监 

 

三、 内控建设工作计划 



 

第一阶段：建设阶段，现在至2012年5月31日 

阶段目标: 做好实施内控规范的各项筹备、落实及整改固化工

作  

牵头部门：审计管理中心   负责人：吴祥中 

配合部门：董事局办公室、总裁办公室、财务管理中心 

阶段工作内容: 

1、2011年9月30日前聘请咨询机构，开展前期工作； 

2、2011年10月31日前，对本司各管理层及业务骨干进行企业内

控培训学习，动员全体员工积极参与内控规范建设工作，提高员工对

内控规范体系建设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形成全员全过程内控风险

意识；确定内控规范实施的范围，按照本司自身各项业务流程的特点，

编制风险清单。 

3、2011年12月31日前与咨询机构一起梳理并将现有的政策、制

度与风险清单进行比对，动员全体员工共同参与查找内控缺陷，同时

制定内控缺陷整改方案。 

4、 2012年2月29日前落实缺陷整改工作，包括调整机构设置和

流程(如适用)、修订政策及制度、人员和岗位的调整等。 

5、2012年3月31日前各部门对相关业务的内控规范情况进行自查

自纠。 

6、2012年4月30日前公司内控规范小组检查内控缺陷整改情况和

效果。内控规范小组对未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的部门及子公司进行通报,

并督促其整改；对内控规范的部门及子公司的经验在全公司范围内推



 

广。 

7、2012年9月30日前确定负责内控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四、 内控自我评价工作计划 

第二阶段：自我评价阶段，2012年6月30日至2012年8月

30日 

阶段目标：完成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控建设工作，出具内控自我

评价报告 

牵头部门：审计管理中心  负责人：吴祥中 

1、 2012年5月15日前编制自我评价方案，根据本司业务特点、

经营环境变化、业务发展状况、实际风险水平等情况，围绕内控控制

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等因素,确定纳

入自我评价范围的业务流程，确定内控缺陷的评价标准及评价工作的

具体时间表和人员分工； 

2、组织实施自我评价工作，通过访谈、调查问卷、专题讨论、

实地查验、测试、抽样和比较分析等方法,充分收集内部控制设计和

运行是否有效的证据,编制内部控制评价工作底稿； 

3、就发现的缺陷对其成因、表现形式和影响程度进行综合分析

和全面复核，编制缺陷评价汇总表，提出认定意见和整改建议，编制

整改任务单； 

4、2012 年8月25日前，审计部应完成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

编写,评价报告的基准日为 2012年6月30日。内控自我评价报告经董



 

事局批准后, 在 2012年半年报披露的同时对外披露并报送相关部

门。 

 

五、 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计划  

第三阶段:内控审计阶段，2013 年1月1日至 2013年4

月30日 

阶段目标:在 2012 年年报披露前完成内控审计工作，在披露 

2012年年报的同时披露内控自我评价报告和内控审计报告。 

阶段工作内容: 

1、  聘请内控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2、  配合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做好内控审计工作； 

3、  在 2012年年报披露的同时披露内控自我评价报告和内控审

计报告。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